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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11          股票简称：中国国航        公告编号：2023-028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金融财务服务持续性关联（连）交易框架

协议》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控股子公

司中国航空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航财务”）分别与中国

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集团公司”）及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货航”）签署金融财务服务交易框架协议，并

拟按照批准的年度交易上限向相关关联方提供金融财务服务（以下简称

“本次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框架协议项下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务条款进行的交易，符

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与中航集团公司及国货航的金融财务相关服务将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到期，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30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分别

审议通过了中航集团公司与中航财务、国货航与中航财务签署《金融财务服务持

续性关联（连）交易框架协议》及申请 2023-2026 年年度交易上限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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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同意中航财务分别与中航集团公司（并代表其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或

其他实体，但不包含本公司、国货航及二者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或其他实体，以

下合称“中航集团”）及国货航（并代表其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及其他实体，

以下合称“国货航集团”）签署金融财务服务持续性关联（连）交易框架协议（以

下简称“框架协议”），有效期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并批

准了框架协议项下持续关联交易 2024 年、2025 年及 2026 年每年的年度上限，

同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相关规定，批准 2023 年度中航财务向中航集团及国货

航支付存款利息及授信总额上限。 

关联董事马崇贤先生、冯刚先生、肖鹏先生对前述议案的表决进行了回避。

该等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同意，

并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董事会关于本

次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属于公司日

常业务中按一般商务条款进行的交易；条款公平合理，且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整体利益。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上交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发布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二）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亦已审议批准本次关联交易，详情请见

公司同日在上交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发布的监

事会决议公告。 

（三）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届时公司关联股东中航集团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中国航空（集团）

有限公司将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中航集团公司 

中航集团公司是一家在中国注册成立的国有企业，成立于 2002 年，注册资

本为 1,550,000 万元，公司住所为北京市顺义区天柱路 30 号院 1 号楼-1 至 9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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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C709，法定代表人为马崇贤。中航集团公司主要从事管理中航集团公司的国

有资产及其在各投资企业持有的权益，飞机租赁及航空设备维护等业务。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中航集团公司未经审计的期末资产总额为

5,449,786.38 万元，净资产为 3,941,647.04 万元，营业收入为 16,788.93 万元，净

利润为 83,172.45 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中航集团公司直接持有本公司 40.53%的股份，并通过其全

资子公司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9.61%的股份。 

（二）国货航 

国货航是一家在中国注册成立的公司，成立于 2003 年，注册资本为

1,068,952.7205 万元，住所为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 A 区，法定代表人为

郑保安。国货航集团经营范围包括内地、香港和澳门地区，国际定期和不定期航

空货运、邮件运输和按照货物运输的行李运输，以及航空器维修。与主营业务有

关的地面服务和航空速递，地面设备的制造、维修，汽车及零配件的销售（小轿

车除外），汽车租赁。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国货航经审计的期末资产总额为 2,112,273.3360

万元，资产净额为 1,855,358.3218 万元，营业收入为 2,278,450.0117 万元，净利

润为 308,365.2981 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中国航空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国货航 45%股权，中国

航空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为中航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中航财务 

中航财务是一家在中国注册成立的公司，成立于 1994 年，注册资本为

112,796.1864 万元，住所为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 36 号国航大厦 18 层 01、02、03

单元和 26 层，法定代表人为肖烽。中航财务主要为中航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提供金融财务服务，经营范围包括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

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

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

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

https://pro-plugin.qcc.com/beneficaryDetail?personId=pr03c47fc6474edf75c58f537c4e3e4d
https://pro-plugin.qcc.com/companyDetail?keyNo=24a43ec5e134ea8cf628c20c53e394dc
https://pro-plugin.qcc.com/companyDetail?keyNo=24a43ec5e134ea8cf628c20c53e394dc
https://pro-plugin.qcc.com/companyDetail?keyNo=24a43ec5e134ea8cf628c20c53e394dc


4 

 

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

拆借；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成员

单位产品的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中航财务未经审计的期末资产总额为 1,844,481.73

万元，资产净额为 188,725.24 万元，营业收入为 12,821.13 万元，净利润为 4,745.18

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和中航集团公司分别持有中航财务 51%和 49%的股

权，中航财务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鉴于本次交易的一方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中航财务，另一方为本公司的关

联方中航集团公司、国货航，根据上市地上市规则，中航集团公司、国货航为本

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定价政策和年度上限 

根据中航财务与中航集团公司及国货航分别签署的相关框架协议，中航财务

为中航集团及国货航集团提供金融财务服务的范围、定价原则等主要内容如下： 

（一）服务范围 

根据框架协议约定，中航财务同意向中航集团、国货航集团提供以下金融财

务服务： 

1. 存款服务； 

2. 综合授信服务，包括贷款、票据贴现及非融资性保函、票据承兑等其他

授信服务； 

3. 其他金融服务，包括但不限于：结算与收付服务；委托贷款服务；债券

承销服务；财务顾问服务；即期结售汇服务；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服务；及信

用鉴证及咨询代理服务。中航财务将就上述金融服务向中航集团、国货航集团收

取代理费、手续费、咨询费或其他服务费用。 

（二）定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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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存款服务 

中航财务吸收中航集团、国货航集团存款的利率，应（i）符合中国人民银

行就该种类存款利率的规定；（ii）不高于同等条件下国有商业银行向中航集团、

国货航集团提供同种类服务的利率。 

2. 综合授信服务 

中航财务向中航集团、国货航集团提供贷款及票据贴现服务适用的利率，应

（i）符合中国人民银行就该种类服务利率的规定；（ii）不低于同等条件下国有

商业银行向中航集团、国货航集团提供同种类服务的利率。 

3. 其他金融财务服务 

中航财务现时向中航集团、国货航集团有偿提供的其他金融财务服务所收取

的手续费，应（i）凡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或银行间交易商协会等管理部门有收费标准规定的，应符合相关

规定；（ii）不低于同等条件下国有商业银行向中航集团、国货航集团提供同种

类服务的手续费。 

中航财务目前向中航集团、国货航集团提供的尚未收费的服务包括：结算服

务和提供金融信息服务。如中航财务在框架协议有效期内就此收取手续费，将遵

循上段中所列定价原则。 

（三）协议期限 

中航财务与中航集团公司及国货航分别签署的框架协议经公司股东大会批

准后，有效期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在符合公司上市地相关

监管规则的前提下，自 2026 年 12 月 31 日之后框架协议可自动连续续期多次，

每次为期三年，惟届时须符合上市地上市规则的要求并履行上市地上市规则所要

求的批准程序。在协议期满前，一方可提前不少于三个月的书面通知相对方终止

框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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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1和执行情况 

（一）存款服务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的两个年度2，中航财务为中

航集团提供存款服务每年向中航集团支付的利息均未达到上交所上市规则下应

予披露的标准，即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5%。 

（二）贷款服务 

1. 与中航集团贷款服务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的两个年度及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止，中航财务向中航集团发放贷款的每日最高余额（含累计利息）分别

为人民币 0.9 亿元、1.2 亿元及 1.3 亿元，2023 年全年预计不超过 34 亿元，具体

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亿元 

交易类别 

过往三年上限金额 过往三年实际发生金额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2023 年

1-3 月 
2023 年度 

中航财务为中航集团

发放贷款的每日最高

余额（含累计利息） 

65 65 65 0.9 1.2 1.3 
≤34 

（预计） 

注：1. 2021 年、2022 年及 2023 年 1-3 月中航财务为中航集团发放贷款的实际发生额占

中航财务同类业务的比例分别为 1.42%、1.77%及 1.92%； 

过往年度上限的使用率低系因为（1）中航集团加大了通过超短期融资券、公司债等方

式的直接融资，同时国货航成功引进战略投资者，中航集团整体流动资金充足，导致其贷款

需求远低于预期；及（2）就有贷款需求的中航集团的成员公司而言，其可选择独立第三方

银行而非中航财务借取贷款。 

2. 与国货航集团贷款服务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的两个年度及截至 2023 年

                                                        
1 关于中航财务与中航集团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金额包含国货航集团在内，自 2022 年 9 月 20 日起，

国货航代表国货航集团独立与中航财务进行金融财务服务交易，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8 月 29 日及 2022

年 9 月 21 日于上交所网站发布的《关于延展<金融财务服务框架协议>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告》及《中国国际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持续关联交易公告》。 
2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相关规定，就 2023 年度中航财务向关联

方支付存款利息及提供授信总额上限，在决策本次交易时进行预计并在本公告“五、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金

额及类别”中进行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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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月，中航财务未向国货航集团提供贷款，预计 2023 年度中航财务亦不向国货

航集团提供贷款服务。 

（三）其他金融服务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的两个年度中航财务为中航

集团、国货航集团提供金融财务服务所收取费用的金额均未达到上交所上市规则

下应予披露的标准，预计 2023 年度全年亦不会达到上交所上市规则下应予披露

的标准，即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5%。 

 

五、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一）存款服务 

公司预计未来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5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6 年 12 月

31 日止的每个年度，按照框架协议约定的存款利率确定原则，中航财务为中航

集团提供存款服务每年向中航集团支付的利息预计上限分别为 2 亿元、2.5 亿元、

2.5 亿元，中航财务为国货航集团提供存款服务每年向国货航集团支付的利息上

限预计未达到上交所上市规则下应予披露的标准，即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0.5%。 

2023 年度，中航财务为中航集团提供存款服务向中航集团支付的利息预计

上限为 2 亿元，为国货航集团提供存款服务每年向国货航集团支付的利息上限预

计未达到上交所上市规则下应予披露的标准，即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0.5%。 

（二）授信及贷款服务情况 

根据上市地上市规则的相关要求，公司将由中航财务实际承担信用风险的业

务（除贷款业务外，包括但不限于票据贴现、非融资性保函、票据承兑等）作为

授信服务进行统一管理，由于综合授信服务业务以余额方式占用综合授信总额，

且各品种间可以相互占用额度，因此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1.与中航集团的综合授信及贷款服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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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5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6 年 12 月 31 日止的每

个年度，中航财务向中航集团提供贷款服务（含利息）每日余额预计年度上限，

参考以下因素厘定：（1）参考中航财务向中航集团所提供贷款服务的每日结余

的历史最高金额；（2）中航财务将进一步充分发挥其财务公司贷款业务功能。

在中航集团公司于未来三年将维持相同水平的流动资金贷款需求的前提下，并假

设中航集团公司先前所取得的直接融资中 50%的额度未来可通过中航财务进行

贷款，预计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5 年 12 月 31 日及 2026 年 12 月 31 日

止的三个年度各年中航财务可进一步向中航集团公司提供的信贷服务金额为人

民币 38.50 亿元；（3）根据中航集团公司部分控股子公司的流动资金贷款需求

规划，预计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至、2025 年 12 月 31 日及 2026 年 12 月 31

日止的三个年度各年，中航集团公司部分控股子公司因此向中航财务产生的额外

贷款需求约为人民币 7.70 亿元、人民币 8.47 亿元和人民币 9.32 亿元；及（4）

已就每个年度考虑约 5 亿元的缓冲额，以满足中航集团的不时需求。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5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6 年 12 月 31 日止的每

个年度，中航财务向中航集团提供综合授信总额参考以下因素确定：（1）中航

财务过往实际给予中航集团的授信总额；及（2）未来中航集团综合授信服务（主

要为贷款和保函业务）需求和相关成员单位的最新信用情况。 

基于前述考量及计算，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5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6 年 12 月 31 日止的每个年度，中航财务向中航集团提供综

合授信总额、贷款服务的预计每日最高余额（含累计利息）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亿元 

交易类别 

未来三年预计交易金额 预计占同类业务比例 

2023 

年度 

2024 

年度 

2025 

年度 

2026 

年度 

2024 

年度 

2025 

年度 

2026 

年度 

中航财务为中航集

团提供授信总额 
75 80 90 90 20% 22.5% 22.5% 

其中发放贷款

的每日最高余额

（含累计利息） 

65（注） 55 55 55 26.19% 23.91% 23.91% 

注：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确认，详见 2020 年 8 月 29 日公司于上交

所网站发布的《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展<金融财务服务框架协议>的日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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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公告》。 

2.与国货航集团的授信及贷款服务情况 

根据国货航集团的流动资金贷款需求规划，预计 2024 年度国货航不会产生

向中航财务的贷款需求，预计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2026 年 12 月 31 日两个

年度内，国货航集团因此向中航财务产生的贷款需求约为人民币 15 亿元和人民

币 20 亿元，且各年考虑约 5 亿元的缓冲额，以满足国货航集团的不时需求。 

综合考虑中航财务过往实际给予国货航集团的授信总额及未来国货航集团

综合授信服务需求和相关成员单位的最新信用情况，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及 2026 年 12 月 31 日止三个年度，每年度中航财务向国货航

集团提供综合授信服务的授信总额均为人民币 40 亿元。 

2023 年度中航财务不向国货航集团提供贷款服务或其他综合授信服务。 

基于前述考量及计算，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5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6 年 12 月 31 日止的每个年度，中航财务向国货航集团提供

贷款服务的预计每日最高余额（含累计利息）及提供综合授信总额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亿元 

交易类别 

未来三年预计交易金额 预计占同类业务比例 

2023

年度 

2024

年度 

2025

年度 

2026

年度 

2024

年度 

2025

年度 

2026 

年度 

中航财务为国货航

集团提供授信总额 
0 40 40 40 10% 10% 10% 

其中发放贷款

的每日最高余额（含

累计利息） 

0 0 20 25 - 8.7% 10.87% 

（三）其他金融财务服务 

公司预计未来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5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6 年 12 月

31 日止的每个年度，中航财务分别为中航集团、国货航集团提供的其他金融财

务服务收取的手续费将不会达到上交所上市规则下应予披露的标准，即低于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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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中航财务持续向中航集团、国货航集团提供金融服务，与中航集团及国货航

集团的业务在过去为中航财务贡献了稳定且大量的收益。该项关联交易有利于中

航财务充分发挥金融平台的功能，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增加了资金

收益，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相关交易条件遵循了市场化原则，公平合理，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整体利益的情况。 

本公司的主要业务、收入、利润不依赖于本次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会

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亦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

司的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三十日 


